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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於近(21)⽇核釋，符合「教育⽂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標準」(以下簡稱免
稅標準)第2條規定免稅要件之教育、⽂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以下簡稱機關或團體)因投資於國內
其他營利事業取得之股利或盈餘，於計算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不⾜⽀應與其創設⺫的有關活動⽀
出之數額(下稱不⾜⽀應數)時，應計⼊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以正確計算得⾃其銷售貨物或勞
務之所得中減除之不⾜⽀應數。
　　財政部表⽰，機關或團體符合免稅標準第2條規定者，其本⾝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依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3款規定免納所得稅；同標準第3條第1項規定，
前開機關或團體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如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不⾜⽀應與其創設⺫的有關活動
之⽀出時，得將該不⾜⽀應數扣除後，依法課徵所得稅。上開扣除規定係為避免影響機關或團體從事公
益活動之財務能⼒，爰規定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得先扣除創設⺫的活動⽀出之不⾜⽀應數，如有餘
額，始予課稅。
　　財政部84年10⽉18⽇台財稅第841653319號函(以下簡稱財政部84年函)說明⼆規定，機關或團體
於計算「不⾜⽀應數」時，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中，如有依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免計⼊所得額
課稅之投資收益，准⾃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中減除。惟依該函計算不⾜⽀應數時，銷售貨物或勞
務以外之收⼊不含免稅股利收⼊，致少數機關或團體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實際上⾜以⽀應創設⺫
的有關活動之⽀出，惟於扣除股利收⼊後，產⽣不⾜⽀應之情形，⽽得以該虛增之不⾜⽀應數⾃銷售貨
物或勞務之所得扣除，產⽣銷售貨物或勞務實際有所得且無⽀應創設⺫的有關活動之必要，卻無須課稅
之情形，與免稅標準為使營利事業與機關或團體經營相同營業處於公平競爭地位⽽對銷售貨物或勞務之
所得課稅之意旨不符。
　　財政部指出，本(107)年2⽉7⽇修正公布所得稅法部分條⽂，廢除兩稅合⼀部分設算扣抵制，改採
股利課稅新制，並鑑於機關或團體尚不得分配盈餘予他⼈，為所獲配盈餘之最終受益者，刪除同法第
42條第2項機關或團體獲配股利或盈餘不計⼊所得額課稅之規定，⾃本年1⽉1⽇起，機關或團體獲配股
利或盈餘應計⼊其所得額並依所得稅法及免稅標準規定徵、免所得稅，亦即機關或團體獲配股利或盈餘
⺫前已⾮屬當然之免稅收⼊，財政部84年函說明⼆有關股利收⼊得⾃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中減
除之規定與修正後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不符，爰核釋⾃本年1⽉1⽇起停⽌適⽤，以維護租稅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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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所得稅法刪除機關或團體獲配股利不計⼊所得額課稅規定，修
正其課稅所得額之計算⽅式


